
广发基金

Ｃ７

国联安

Ｄ２

国泰基金

Ｃ７

国投瑞银核心

Ｄ２６

，

Ｄ２７

国投瑞银融华

Ｄ２８

，

Ｄ２７

国投瑞银瑞和

Ｄ２５

，

Ｄ２７

华宝兴业

Ｃ７

华商现金增利

Ｄ５

，

Ｄ６

，

Ｄ７

，

Ｄ８

汇丰晋信

Ｄ２

汇添富

Ｄ１５

嘉实基金

Ｄ１８

建信基金

Ｄ３

金鹰基金

Ｃ７

金元惠理

Ｄ１８

民生加银

Ｄ１９

南方基金

Ｄ３

诺安基金

Ｄ１５

鹏华基金

Ｄ２

平安大华

Ｃ７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

Ｂ３

天弘基金

Ｄ１５

万家基金

Ｄ１９

信诚基金

Ｄ２３

银华沪深

３００ Ｄ２２

，

Ｄ２３

招商基金

Ｄ９

，

Ｄ１０

，

Ｄ１１

，

Ｄ１２

浙商基金

Ｄ３

中海基金

Ｃ８

００００３５ ＊ＳＴ

科健

Ｄ１８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Ｄ１６

００００４２

深长城

Ｄ１７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Ｄ４

０００４０７

胜利股份

Ｄ１４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Ｃ８

０００５０６

中润资源

Ｄ１５

０００５１９

江南红箭

Ｄ２３

０００５３７

广宇发展

Ｄ１９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Ｄ３

０００５４７

闽福发

Ａ Ｄ１４

０００５５８

莱茵置业

Ｄ１７

０００５９２

中福实业

Ｄ１７

０００５９４

国恒铁路

Ｄ１５

０００６８８ ＊ＳＴ

朝华

Ｄ３

０００７０７

双环科技

Ｃ８

０００７１０

天兴仪表

Ｄ１４

０００７１６

南方食品

Ｄ１３

０００７２８

国元证券

Ｄ１６

０００７３７

南风化工

Ｄ１６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Ｄ４

００００１０ ＳＳＴ

华新

Ｄ２１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９９

酒鬼酒

Ｄ１７

０００８０７

云铝股份

Ｄ１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Ｃ８

０００８７５

吉电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０８８６

海南高速

Ｄ１８

０００８９３

东凌粮油

Ｃ７

０００９００

现代投资

Ｄ２３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Ｄ３

０００９３１

中关村

Ｄ２４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２０３３

丽江旅游

Ｄ４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Ｄ１４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Ｄ２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Ｄ１

００２１１７

东港股份

Ｄ１５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Ｄ１３

００２１３０

沃尔核材

Ｄ１６

００２１３３

广宇集团

Ｄ１３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Ｄ１７

００２１４４

宏达高科

Ｄ２０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Ｄ１５

００２１５７

正邦科技

Ｄ２０

００２００５

德豪润达

Ｄ１９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８１

粤传媒

Ｄ４

００２２１９

独一味

Ｄ１４

００２２４１

歌尔声学

Ｃ８

００２２４４

滨江集团

Ｄ１３

００２２６４

新华都

Ｄ２０

００２２７４

华昌化工

Ｄ４

００２３０１

齐心文具

Ｄ４

００２３１０

东方园林

Ｃ７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Ｄ３

００２３１３

日海通讯

Ｄ１６

００２３１４

雅致股份

Ｄ１７

００２３１７

众生药业

Ｄ１３

００２３２６

永太科技

Ｄ２０

００２３３３

罗普斯金

Ｄ１３

００２３５７

富临运业

Ｃ７

００２３５９

齐星铁塔

Ｄ１９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Ｄ２３

００２４２０

毅昌股份

Ｄ１４

００２４３１

棕榈园林

Ｄ１７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Ｄ２

００２４９７

雅化集团

Ｄ１８

００２５０６

超日太阳

Ｄ２３

００２５０７

涪陵榨菜

Ｄ１５

００２５４２

中化岩土

Ｄ１９

００２５４６

新联电子

Ｄ２０

００２５６１

徐家汇

Ｄ１６

００２５６７

唐人神

Ｄ１

００２６０９

捷顺科技

Ｄ１３

００２６１９

巨龙管业

Ｄ１７

００２６２１

大连三垒

Ｄ１３

００２６２３

亚玛顿

Ｃ８

００２６２７

宜昌交运

Ｄ２３

００２６３８

勤上光电

Ｄ１８

００２６５６

卡奴迪路

Ｄ１６

００２６６４

信质电机

Ｄ１

００２６７７

浙江美大

Ｄ４

００２６９６

百洋股份

Ｄ２０

２００１６０ ＳＴ

南江

Ｂ Ｄ１９

２００９８６

粤华包

Ｂ Ｄ１

６００１００

同方股份

Ｄ４

６００１８３

生益科技

Ｄ２０

６００２６６

北京城建

Ｄ２

６００３１２

平高电气

Ｄ２

６００４２５

青松建化

Ｄ１

２０００５４

建摩

Ｂ Ｄ１５

深市B股

６０００２７

华电国际

Ｄ１７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４４４

国通管业

Ｄ１８

６００５８８

用友软件

Ｄ１３

６００６５６ ＳＴ

博元

Ｃ７

６００６８７

刚泰控股

Ｃ８

６００７２０

祁连山

Ｄ３

６００７４７

大连控股

Ｄ１９

６００７７１ ＳＴ

东盛

Ｄ１４

６００７８４

鲁银投资

Ｄ３

６００８８６

国投电力

Ｄ２３

６００９６１

株冶集团

Ｄ２０

６００９８８ ＳＴ

宝龙

Ｄ１９

６０１００５

重庆钢铁

Ｃ７

６０１５１９

大智慧

Ｄ１４

６０１６００

中国铝业

Ｄ４

６０３００８

喜临门

Ｄ１６

６０３３３３

明星电缆

Ｃ８

博时基金

Ｄ１８

财通基金

Ｄ１８

长信基金

Ｄ２

大成基金

Ｄ２

大成基金

Ｃ８

光大保德信

Ｄ１４

博时基金

Ａ１

基金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５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

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

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

９

名董事均以现场出席并书面表决的方

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

、

召开的方式

、

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经过讨论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

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

关于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二

、

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

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理

财产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

《

关于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

详见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

报

》。

特此公告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６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分在湖南省株洲

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

专人送达

、

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

，

实到监事

５

人

，

５

名监事均现场出席会议

，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

次会议

，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

、

召开的方式

、

程序均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

主席刘宏先生召集并主持

。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的讨论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

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

关于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二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

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理

财产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公司

《

关于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

详见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

报

》。

特此公告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８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股权收购概述

１

、

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株洲油脂

”）

为专业生产

、

销售食用植物油的企业

，

与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非关联关系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株洲油脂现已具备年产

１

万吨食用植物油的生

产规模

，

为进一步提高

“

唐人神

”

商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注册商标有偿许可株洲油脂有限公司使用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株洲油脂

签定

《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

有偿许可株洲油脂使用

“

唐人神

”

注册商标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披露的公司

《

关

于注册商标有偿许可株洲油脂有限公司使用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７４

））。

２

、

公司有偿许可株洲油脂使用

“

唐人神

”

商标以来

，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并为公

司开拓食品行业的其他产品领域打下了良好基础

，

同时株洲油脂生产

、

销售的

“

唐人神

”

食用植物油产品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

现根据公司发展规划以及实际经营需要

，

为整合资源

，

提升经营业绩

，

通

过优势互补来拓展公司在食品行业的营销网络以及产品的市场渠道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公司决

定收购株洲油脂

，

与法定代表人祝春友签定

《

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

、

期货从业资格的沃克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出具的

“

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３７２

号

”《

唐人神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所涉及株洲油脂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书

》

为依据

，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

，

３２６

万元的价格收购祝春友所持株洲油脂

１００％

的股权

。

３

、

收购完成后

，

株洲油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更名为株洲唐人神油脂有限公司

，

同时公司与株洲

油脂签定的

《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

予以废止

。

届时

，

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

对株洲油脂的业务进行

调整

、

强化

，

并促进株洲油脂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整合

，

包括业务定位

、

品牌建设

、

销售渠道

、

人员配置等

，

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符合公司中

、

长期发展战略

。

４

、

本次股权收购总金额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０．８６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为

１

，

５３３

，

８９８

，

８０３．４６

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本次股权收购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

，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此外

，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

所涉股权出让方各股东之间亦无关联关系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二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概况

１

、

公司名称

：

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

注册号

：

４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４５０５４

）

２

、

公司住所

：

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戴家岭

３

、

法定代表人

：

祝春友

４

、

注册资本

：

１３０．１３

万元

５

、

实收资本

：

１３０．１３

万元

６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７

、

经营范围

：

食用植物油生产

、

销售

（

限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

及分装

、

销售

；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研究

、

生产

、

销售

；

汽车货运

。

８

、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９

、

股东及出资情况

：

自然人祝春友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

１０

、

与公司的关系

：

株洲油脂与公司为非关联关系

。

（

二

）

交易标的财务审计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

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株洲油脂

进行了专项审计

，

出具了

“

天职株

ＱＪ

［

２０１２

］

Ｔ５４

号

”《

株洲油脂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

经审计的株洲油脂一年及

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元

）

序 号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１６

，

５３３

，

９３０．６９ ４２

，

２６２

，

７４４．６２

２

负债总额

１３

，

６４４

，

８６７．８８ ３８

，

５２６

，

４１９．５８

３

净资产

２

，

８８９

，

０６２．８１ ３

，

７３６

，

３２５．０４

４

销售收入

９

，

２２６

，

４１９．０９ １７

，

９４６

，

６４６．９５

５

净利润

８

，

６３８

，

１５０．８５ －１３６

，

５６８．９８

６

资产负债率

８２．５３％ ９１．１６％

（

注

：

净利润变动系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

投资收益

、

不需支付往来帐所致

）

（

三

）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沃克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株洲

油脂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

出具了

“

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３７２

号

”《

唐

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所涉及株洲油脂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书

》，

评估结论如下

：

此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

。

注册资产评估师进行合理性分析后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

估结论如下

：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株洲油脂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１

，

２４６．２３

万元

（

人民币大写金额

为

：

壹仟贰佰肆拾陆万贰仟叁佰

），

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９５７．３２

万元

，

增值率

３３１．３６％

（

增值原因系存货

、

房屋建筑物

、

机器设备

、

土地评估增值所致

）。

本评估报告使用的有效期限为

１

年

，

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被评估单位名称

：

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１

，

４８２．０３ １

，

５６５．５０ ８３．４７ ５．６３

非流动资产

２ １７１．３７ １

，

０４５．２２ ８７３．８５ ５０９．９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５ － － － －

投资性房地产

６

固定资产

７ １７１．３７ ２４１．３２ ６９．９５ ４０．８２

在建工程

８ － － － －

工程物资

９ － － － －

无形资产

１０ － ８０３．９０ ８０３．９０ －

商誉

１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２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３ －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４ － － － －

资产总计

１５ １

，

６５３．４０ ２

，

６１０．７２ ９５７．３２ ５７．９０

流动负债

１６ １

，

３６４．４９ １

，

３６４．４９ － －

非流动负债

１７ － － － －

负债总计

１８ １

，

３６４．４９ １

，

３６４．４９ － －

净资产

１９ ２８８．９１ １

，

２４６．２３ ９５７．３２ ３３１．３６

２

、

截止目前

，

公司不存在为株洲油脂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

，

也无株洲油脂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

祝春友持有并转让株洲油脂

１００％

的股权

，

其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也不存在重

大争议

、

诉讼或仲裁事项

，

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

、

冻结等强制措施

。

三

、

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

一

）

合同主要内容

１

、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公司以人民币

１

，

３２６

万元受让祝春友所持株洲油脂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

保证

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给公司的股权是在株洲油脂的真实出资

，

是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股权

，

转让方拥有完

全的处分权

。

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

，

没有设置任何抵押

、

质押或担保

，

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

否

则

，

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

，

由转让方承担

。

３

、

付款方式与时间

《

股权转让协议

》

尚未签署

，

双方同意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并在签署后的

五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项

。

４

、

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签署后

，

公司

、

祝春友应协助株洲油脂尽快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有关手续

。

股权转让的

交割基准日为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

自该日起公司即享有该等股权的所有权

，

享有股东权利

、

承担股东义

务

；

祝春友对该等股权不再享有股东权利

、

承担股东义务

。

５

、

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

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

除协议另有

规定外

，

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

如果受让方未能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

，

每延迟一天

，

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

１‰

支付滞纳

金

。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滞纳金后

，

如果受让方的违约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

，

或因受让方违

约给转让方造成其它损害的

，

不影响转让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

６

、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

（

二

）

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具有证券

、

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沃克森

（

北京

）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３７２

号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所涉及株

洲油脂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

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株洲油脂经评估后的净资产

１

，

２４６．２３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

，

经双方协商

，

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１

，

３２６

万元人民币

。

四

、

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株洲油脂为专业生产

、

销售食用植物油的企业

，

与公司为非关联关系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现已具备年

产

１

万吨食用植物油的生产规模

，

为进一步提高

“

唐人神

”

商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

公司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公司注册商标有偿许可株洲油脂有限公司使用的议

案

》，

同意公司与株洲油脂签定

《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

有偿许可株洲油脂使用

“

唐人神

”

注册商标

（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披露的公司

《

关于注册商标有偿许可株洲油脂有限公司使用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７４

））。

２

、

公司有偿许可株洲油脂使用

“

唐人神

”

商标以来

，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并为公

司开拓食品行业的其他产品领域打下了良好基础

，

同时株洲油脂生产

、

销售的

“

唐人神

”

食用植物油产品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

现根据公司发展规划以及实际经营需要

，

为整合资源

，

提升经营业绩

，

通

过优势互补来拓展公司在食品行业的营销网络以及产品的市场渠道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公司决

定收购株洲油脂

，

与法定代表人祝春友签定

《

股权转让协议

》，

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

，

３２６

万元的价格收购祝春

友所持株洲油脂

１００％

的股权

。

３

、

收购完成后

，

株洲油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更名为株洲唐人神油脂有限公司

，

同时公司与株洲

油脂签定的

《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

予以废止

。

届时

，

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

对株洲油脂的业务进行

调整

、

强化

，

并促进株洲油脂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整合

，

包括业务定位

、

品牌建设

、

销售渠道

、

人员配置等

，

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符合公司中

、

长期发展战略

。

五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有偿许可株洲油脂使用

“

唐人神

”

商标以来

，

进一步提高了公

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并为公司开拓食品行业的其他产品领域打下了良好基础

，

同时株洲油脂生产

、

销

售的

“

唐人神

”

食用植物油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

现根据公司发展规划以及实际经营需

要

，

为整合资源

，

提升经营业绩

，

通过优势互补来拓展公司在食品行业的营销网络以及产品的市场渠道

，

本

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公司决定收购株洲油脂

，

收购完成后

，

株洲油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更名为

株洲唐人神油脂有限公司

，

同时公司与株洲油脂签定的

《

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

予以废止

。

届时

，

公司将根据业

务发展的实际情况

，

对株洲油脂的业务进行调整

、

强化

，

并促进株洲油脂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整合

，

包括

业务定位

、

品牌建设

、

销售渠道

、

人员配置等

，

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符合公司中

、

长期发展战略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１

、

株洲油脂为专业生产

、

销售食用植物油的企业

，

与公司为非关联关系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现已具备年

产

１

万吨食用植物油的生产规模

，

特别公司有偿许可株洲油脂使用

“

唐人神

”

商标以来

，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并为公司开拓食品行业的其他产品领域打下了良好基础

，

同时株洲油脂生产

、

销售的

“

唐人神

”

食用植物油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

２

、

公司决定收购株洲油脂

，

是根据发展规划以及实际经营需要

，

为整合资源

，

提升经营业绩

，

通过优势

互补来拓展公司在食品行业的营销网络以及产品的市场渠道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的决定

，

株

洲油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

，

将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符合公司中

、

长期发展战略

。

３

、

本次股权转让是在公平合理

、

双方一致同意的评估价格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

公

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４

、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

《

关于审议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

七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核查意见认为

：

１

、

株洲油脂为专业生产

、

销售食用植物油的企业

，

与公司为非关联关系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现已具备年

产

１

万吨食用植物油的生产规模

，

特别公司有偿许可株洲油脂使用

“

唐人神

”

商标以来

，

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品

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

并为公司开拓食品行业的其他产品领域打下了良好基础

，

同时株洲油脂生产

、

销售的

“

唐人神

”

食用植物油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

２

、

公司决定收购株洲油脂

，

是根据发展规划以及实际经营需要

，

为整合资源

，

提升经营业绩

，

通过优势

互补来拓展公司在食品行业的营销网络以及产品的市场渠道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做出的决定

，

株

洲油脂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后

，

将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

符合公司中

、

长期发展战略

。

３

、

本次股权转让是在公平合理

、

双方一致同意的评估价格基础上进行的

，

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

、

公

平

、

公正的原则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

，

交易价格公允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

本次股权收购总金额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０．８６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为

１

，

５３３

，

８９８

，

８０３．４６

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本次股权收购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

，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此外

，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

所涉股权出让方各股东之间亦无关联关系

。

４

、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的事项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

、《

公司章程

》

等制度规定的程序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

对上述股权收购交易情况进

行了审议

，

并对此次股权收购事项的公允性

、

合理性进行了确认

。

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发表明确同

意意见

。

５

、

综上

，

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公司收购株洲油脂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４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株洲油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所涉及株洲油脂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

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０３７２

号

）

５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６

、《

股权转让协议

》。

特此公告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９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

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随着的规模不断扩张

，

经营和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

公司

留存有一定充足的货币资金

，

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研发

、

生产

、

建设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

将产生部分

临时性的自有闲置资金

，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

，

公司使用不超过一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

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且公司任一时点购买

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一亿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投资概况

１

、

投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利用闲置资金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公司拟利用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２

、

投资额度

公司使用不超过一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在上述额度

内

，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且公司任一时点购买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总额不超

过一亿元

。

３

、

投资品种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的品种为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

上述投资品种不涉及

《

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

风险投资

》

规定的情形

，

是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闲置资金使

用效益的重要理财手段

。

４

、

投资期限

自获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

５

、

资金来源

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

不使用募集资金

、

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进行投资

。

本投资理财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

投资风险

尽管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固定收益型投资品种

，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

不排除该

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

２

、

针对投资风险

，

拟采取措施如下

：

（

１

）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

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

２

）

保本固定收益型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

不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审计

、

核实

。

（

３

）

独立董事应当对保本固定收益型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独立董事在公司审计部核查的

基础上

，

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

同时

，

独立董事应在定期报告中发表相关的独立意见

。

（

４

）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保本固定收益型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

５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固定收益型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

损益情况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坚持

“

规范运作

、

防范风险

、

谨慎投资

、

保值增值

”

的原则

，

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

，

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投资理财业务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２

、

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固定收益型的短期理财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四

、

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前十二个月内未购买理财产品

。

五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１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定

，

内部控制制度比较完善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

收益

，

不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且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

２

、

为此

，

监事会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投资

，

并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

一年内有效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１

、

公司内控较为完善

，

公司内控措施和制度健全

，

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

２

、

所购的理财产品仅限于安全性高

、

期限短

、

流动性强

、

低风险

、

保本型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

风险可控

。

３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自有资金充裕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

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资金收益

，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４

、

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经过了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５

、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

《

关于审议使用不超过一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保本固定收益型银行短期

理财产品的议案

》。

七

、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核查意见认为

：

１

、

该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

该

事项履行了相应程序

，

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２

、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

，

财务状况稳健

，

自有资金充裕

，

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

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资金收益

，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

符合公司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

、

综上

，

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保本固定收益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事项无

异议

。

八

、

备查文件

１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３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４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特此公告

。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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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编号：

2012-033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2:3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尹兴满先生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以专人送达

、

传真或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公司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表决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

章程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及有关法律

、

法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由于市场外汇波动较大

，

且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0%

左右为外销

，

结算时均以美元和欧元为主

，

为了降低

外汇市场的风险

，

减少使用套期保值

；

同时

，

也为了更好地利用香港税收

、

融资和汇率等优势

，

有效利用境外

资金

，

降低融资成本

，

促进公司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运作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

万美元

，

设立信质电机香港销售有限公司

(

以上具体情况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

。

详细情况见刊登在同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

《

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2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有效发挥内部审计职能

，

规范部门规章制度

，

落实内部审计执行力

度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

，

拟聘任李海亚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

李海亚先生简历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1984

年

11

月出生

，

浙江省宁波大学本科毕业

，

管理学学士学位

，

国际注册

内部审计师

，

初级会计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专业阶段

)

。

2007

年

-2010

年

4

月

，

宁波市镇海恒大煤炭有限公司从

事出纳工作

；

2010

年

4

月

-2010

年

12

月

，

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审计助理

；

2010

年

12

月至

今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税务会计

。

3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信质电机

(

长沙

)

有限公司设立募集

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规定

，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3,340,000

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6.00

元

，

共募集资金

533,440,000.00

元

，

扣除交易所发行手续费及券商承销手续费

等发行费用

39,509,728.68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93,930,271.32

元

。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及公告内容

(

公告编号

：

2012-020)

和

2012

年

6

月

23

日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2-018)

、

2012

年

7

月

23

日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2-023))

，

依据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2-

023)

中的内容要求

，

同意将募投项目

"

年产

2,500

万只电机定子

、

转子扩产项目

"

中的

47,780,000.00

元投资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信质电机

(

长沙

)

有限公司

，

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

。

4

、

会议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信质电机

(

长沙

)

有限公司签订

<

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法律

、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

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信质电机

(

长沙

)

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共同签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

关于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待协议签订后再另行公告

。

三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3

、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4

、

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34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召开情况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在公司二楼

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荣军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1

、

会议以

3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2

、

会议以

3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

3

、

会议以

3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信质电机

(

长沙

)

有限公司设立募集

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

4

、

会议以

3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信质电机

(

长沙

)

有限公司签订

<

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

三

、

备查文件

：

1

、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35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与会董事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香港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

》，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

万美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

：

信质电机

(

香港

)

销售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具体

以香港当地注册登记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

下同

），

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

；

经营范围为

：

公司产品与服务的

海外市场销售

、

实施与服务管理

；

拓展国际业务

。

二

、

投资主体介绍

(

一

)

香港公司系本公司独资公司

，

无其他投资主体

；

(

二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本次投资额度未超出有关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审批权限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且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三

、

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

1

、

由于市场外汇波动较大

，

且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40%

左右为外销

，

结算时均以美元和欧元为主

，

为了降

低外汇市场的风险

，

减少使用套期保值

。

2

、

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香港税收

、

融资和汇率等优势

，

有效利用境外资金

，

降低融资成本

，

促进公司

在国内外市场的资本运作

，

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

(

二

)

存在的风险

1

、

由于子公司设立在香港

，

香港法律

、

政策体系

、

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

，

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

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化环境

，

保证香港子公司依照香港法律合法合规运作

，

避免香港子公司运作过程中产

生法律风险

。

2

、

结汇及购汇地点可以自由选择

，

增大了资金管理难度

，

需要与金融市场保持更为紧密的联系

。

3

、

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四

、

其他

由于信质电机

(

香港

)

销售有限公司设立的相关事项尚需香港当地登记注册管理部门核准

，

公司承诺

：

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

及时

、

准确

、

全面地披露与设立信质电机

(

香港

)

销售有限公司相关的信息

。

五

、

备查文件

1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664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36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内部审计制度

》

等有关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审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

决定聘任李海亚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李海亚先生个人简历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1984

年

11

月出生

，

浙江省宁波大学本科毕业

，

管理学学士学位

，

国际注册

内部审计师

，

初级会计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专业阶段

)

。

2007

年

-2010

年

4

月

，

宁波市镇海恒大煤炭有限公司从

事出纳工作

；

2010

年

4

月

-2010

年

12

月

，

宁波安全三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审计助理

；

2010

年

12

月至

今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税务会计

，

目前已辞去税务会计一职

。

李海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

特此公告

。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200986

证券简称：粤华包

B

公告编号：

2012-039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11

月

27

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何建锋先生的辞呈

。

何建锋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职务

，

公司董事会已接受其辞呈

，

该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何建锋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任

职

。

公司董事会对何建锋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2012-051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2

］

1560

号文件核准

，

核准我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22

亿元的

公司债券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在核准文件

6

个月的有效期内

，

尽

快实施完成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特此公告

。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7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

获得财政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富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

《

关于拨给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哈兹莱特法铝合

金板带工艺开发项目基础建设配套奖励资金的通知

》（

富政办通

〔

2012

〕

196

号文

），

近日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云铝股份

"

或

"

公司

"

）

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获得富源县财政局给予的基础设

施配套奖励资金

1,485.091

万元

。

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相关规定

，

并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确认

，

该项奖励资

金将计入公司当期损益

，

此事项将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

特此公告

。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2-1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收到公司董事王学斌先生的

《

辞职申请

》。

王学斌先生因个人原因

，

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

辞职后

，

王学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

相关规定

，

王学斌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正式生效

。

公司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

。

根据

《

公司法

》

的相关规定

，

王学斌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

，

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也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

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

，

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学斌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深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盛达矿业

停牌一小时

酒鬼酒 双佳

B

添利

B

万家利

B

沪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成商集团

债权登记日

06

中化债

连续停牌起始日

精达股份

停牌一小时

用友软件 重庆钢铁


